
 

 

 

山万峰同志现实表现材料 

 

山万峰同志，男，中共党员，汉族，1976 年 2 月出生，

1999 年 12 月参加工作，2001 年 6 月入党，大学本科学历，

现任辽宁省法学会宣传部部长。 

山万峰同志 1999 年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，参加辽宁

省选拔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锻炼考试，经组织程序被录用

为公务员，被凌源市人事局下派到宋杖子镇人民政府司法所

锻炼，并先后在凌源市信访办公室、凌源市市委办公室、凌

源市市委政法委、凌源市市委组织部、朝阳市政府法制办、

省政府法制办等单位锻炼和工作。 

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，政治素养强。能够坚定认真、积

极主动地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

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积极参加各种

政治理论学习，积极参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“两

学一做”学习教育，在思想上、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

度一致。在“八九政治风波”和与“法轮功”等邪教组织做

斗争等重大事件中，该同志坚持党性原则和政治立场，坚定

不移、旗帜鲜明地与各种非法和不良现象作斗争，无任何政

治问题和不良影响。 

该同志大局意识强，综合素质高。参加工作以来，该同

志服从领导，团结同志，为人诚实、正派，素质全面、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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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不骄不躁，作风严谨，遵章守纪，廉洁自律，为人谦虚谨

慎，善于听取他人意见，博采众长，不断完善自己。同时，

能够做到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工作责任感、使命感强。在

省法学会工作期间，坚持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，出色

的完成了本单位的各项工作，并针对本单位的特点，提出新

的工作思路和方法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，受到组织和领导的

好评。 

该同志具备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。在省市县工作期间，

该同志长期从事文字综合工作，曾参与党委全委会工作报

告、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、辽宁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规划及

各种重要文件、工作总结、领导讲话等多类材料的起草工作，

同时撰写了大量的调研和理论文章，多次获得宣传信息和理

论研究工作领域的奖励。到省法学会工作后，该同志承担了

会员代表大会常务理事会、年度工作总结、法学会年鉴及有

关会领导讲话等重要材料的起草工作，并主持起草了加强市

县法学会建设的多个重要文件，特别是主持撰写了《2014

年辽宁法治建设年鉴》，受到了中国法学会的肯定。 

该同志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。该同志先后担任凌源

市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，朝阳市政府法制办秘书科副科长、

科长，省政府法制办秘书处主任科员等职务，多次参与了一

些重要会务、接待及日常协调等工作，特别是参与了诚信辽

宁建设、扩权强县等省委、省政府重要工作，积累了较为丰

富的工作经验，有较强的组织管理和沟通协调能力，多次被



 

 

有关单位评为优秀公务员。到省法学会工作后，该同志先后

任办公室副主任、宣传部部长，同时主持会员部工作，对全

省 14 市法学会进行工作指导，积极推动工作开展，与地方

法学会建立了良好关系，受到了一致肯定。 

该同志具备较强的创新进取能力。在凌源工作期间，该

同志提议创办《政法简报》、建立政法信访案件书面督查机

制、建立农村党员“卡式”管理模式、推行党代表常任制试点

等创新性建议和举措，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支持。在朝

阳市工作期间，该同志对机关公文处理、机关工作目标日常

管理考核等多项工作进行了改革和创新，特别是积极建议、

率先开展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、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和行

政执法责任制向乡镇延伸工作，引起了良好反响，为朝阳法

制工作争得了荣誉。在省法学会工作期间，该同志倡导建立

了市县法学会建设发展情况动态统计制度、全省会员资料信

息统计分析制度等制度，并着力创新基层基础工作，推动市

县法学会组织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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